附件二：
继续教育专业课学时证书登记汇总表
申报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
	年度
	姓名
	现任职称
	符合
条例中第几条
	折合学时数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（上报为Excel电子格式，本人填写后由部门汇总。纸质版电子版各一份）
注：
1、专业学时认定需应提交本年度参加继续教育的各种有效证明：毕业证书、培训证书、结业证书、成绩证明、成果鉴定证明书、著作论文等原件；
2、折合学时数（附件一文件中明确学时数的请按要求填写，没有课时数则不用填写，由人事处完成）。
